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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繼承人生前以子女為被保險人投保之保

單 死亡時保單價值準備金應課徵遺產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生前以自己為

要保人，並以子女為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購買人

壽保險保單，於死亡時尚未解除保險契約者，該保

單的保險利益屬於遺產，應課徵遺產稅。

  該局說明，要保人係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

向保險人申請訂立保險契約，並負有交付保險費義

務之人，其對保單享有隨時終止契約並取得解約金

之權利，亦得以該保單向保險公司借款，並得指定

或變更受益人。是以，被繼承人生前以子女為被保

險人購買保單，該保單的保險利益在被繼承人死亡

前為其所有，死亡後由繼承人繼受成為要保人，故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該保單的保險利益為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 4 條第 1 項所稱「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

權利」，應按被繼承人死亡日保單價值準備金併入

遺產總額申報遺產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生前以其為要保人及受益

人，其子乙君為被保險人，向保險公司投保人壽保

險，甲君 2021 年 1 月間死亡，乙君於同年 3 月變

更自己為要保人，乙君於申報甲君遺產稅時，將甲

君死亡日之保單價值準備金 4,300,000 元併入遺產

總額申報，惟事後申請復查，以甲君死亡時其並未

自保險公司獲取保險給付為由，主張不應列入遺產

總額課稅，經該局詳細解說後，乙君已撤回復查申

請。

 該局提醒，繼承人辦理遺產稅申報時，請多利用

國稅局單一窗口查詢被繼承人金融遺產，其中即包

括被繼承人於死亡日為要保人之人身保險保單相關

資訊，如被繼承人遺有以自己為要保人，並以他人

為被保險人之保單，應注意將保單價值準備金併入

遺產總額申報遺產稅。 

確診者得依規請領勞保傷病給付

 勞動部表示，近來確診人數升高，疫情指揮中

心為擴大醫療應變量能，採取輕重症分流之防疫政

策，確診者如依規定調整為居家照護，在居家照護

期間，依衛生福利部所發布之相關指引規範，亦有

提供醫療服務及照護等措施。因此，在面臨疫情

的特殊時期，為配合整體防疫政策並保障勞工在

居家照護期間的適當經濟生活，被保險人如確診

COVID-19，不論是收治在醫院、加強型集中檢疫

所 / 防疫旅館或進行居家照護期間，可依照勞工保

險條例第 33 條之規定請領普通傷病給付。

※ 被保險人確診 COVID-19，符合普通傷病給付請

領規定，申請時需準備資料：

1. 傷病給付申請書。

2. 傷病診斷書。如檢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指定

處所隔離通知書」者，可免附診斷書；若暫時無法

取得隔離通知書者，可檢附「數位新冠病毒健康證

明 - 檢驗結果數位證明」、「健保快易通 APP 確診

COVID-19 之截圖畫面（須包含身分證字號）」，

或其他足資證明確診之相關資料，亦得免附診斷

書。

財經生活補給站 
熱門發燒理財、生活等相關議題，都將在財經新聞一一呈現。  

整理／公關部 



財富學苑
RICH Wealth

生活學苑
RICH Life

權益學苑 
RICH Rights

健康學苑
RICH Health RICH 達人  

2022  Aug

7

  勞保傷病給付的請求權為 5 年，被保險人可以在

痊癒或恢復工作後再提出申請，只要沒超過 5 年，

都不會影響請領權益。

推動落實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保障相關

措施

 為維護並督促保險業落實保障身心障礙者投保權

益，金管會已推動下列各項提升身心障礙者投保權

益之監理措施：

 一、修正主管法規並要求保險業確實落實執行：

 已修正發布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相關規

定，要求保險業內部核保處理制度及程序應不得有

僅因被保險人為身心障礙者而有不公平待遇之情

事，並應確實落實執行。

 二、要求保險業建立身心障礙者妥適核保程序：

 為使保險業者對於身心障礙者之核保程序有一致

性的評估標準，金管會已同意備查產、壽險公會所

報修正「保險業承保身心障礙者處理原則」，重點

包括訂定「保險業身心障礙者核保評估程序」，並

規範保險公司應參照上開核保評估程序，建立兼顧

風險管理及身心障礙者保險保障基本需求之核保評

估程序，以維護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及減少爭議。

 三、建立保險業務員協助身心障礙者投保機制：

 金管會已同意備查產、壽險公會所報「保險業務

員協助身心障礙者投保機制」，使第一線業務人員、

主管能依不同障別之身心障礙朋友需求提供友善之

投保服務，避免再發生有拒絕受理、送件、勸退身

心障礙朋友投保等不當行為。

 四、責成產、壽險公會定期辦理與身心障礙者座

談會：

 金管會已督導產、壽險公會每半年舉辦身心障礙

團體座談會，就身心障礙團體於會中所提意見及需

求，已要求該二公會列管並提具改善計畫，期藉由

保險業與身心障礙團體相互交換意見，掌握實際需

求並評估政策調整，以提升身心障礙者保險權益。

 五、加強保險業務員之教育訓練：

 金管會已要求保險業辦理業務員教育訓練時，應

納入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相關議題、向業務通路廣

為宣導落實協助身心障礙者投保保險之作法，以確

保其投保權益。

 金管會表示，為保障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將

持續督導保險業落實提升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之相

關措施，並提供更友善之保險服務。身心障礙朋友

如於投保時有受到保險公司僅因身心障礙即予以拒

保或保險業務員於招攬階段即逕行拒絕受理、拒絕

協助送件或勸退等情形，可透過金管會、產、壽險

公會及各保險公司申訴管道提出申訴，以維自身權

益。

 金管會並呼籲，保險業應確實落實執行身心障礙

者投保之核保評估作業，並與所屬業務員、合作通

路共同重視身心障礙者投保權益，俾利保障身心障

礙者平等納保權利。  


